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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104,行專訴,44 

【裁判日期】1041217 

【裁判案由】發明專利申請 

【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4年度行專訴字第 44號 

原   告 黃陳秀鑾 

輔 佐 人 黃 志 學 

原   告 黃 俊 心 

           黃 俊 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 淑 美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王 美 花 

訴訟代理人 陳 志 弘 

      蔡 豐 欽 

上列當事人間因發明專利申請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12日經訴字第 10406301220 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被告應就申請第 98108353號「流量閥關斷控制裝置」發明專利申請案，

作成准予專利之審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概要： 

原告前於民國 98年 3月 16日以「流量閥關斷控制裝置」（下稱系爭申

請專利）向被告申請發明專利，經被告編為第 98108353號審查，不予

專利。原告不服，申請再審查。案經被告依其所提 103年 8月 1日修

正本審查，核認系爭申請專利有違專利法第 22條第 2項之規定，以

103年 9月 5日(103)智專三(三)05131字第 10321239730號專利再審查

核駁審定書為本案應不予專利之行政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嗣

經濟部以 104年 2月 12日經訴字第 10406301220號訴願決定駁回。原

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見本院卷第 6頁）。 

貳、原告聲明請求撤銷原處分與訴願決定，暨請求命被告作成准予專利之

處分，並主張略以： 

一、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具進步性： 

(一)系爭申請專利之構造較引證 1簡單與擋水構造異於引證 2： 

系爭申請專利「一種流量閥關斷控制裝置，其包括一套管；一設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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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內之閥門機構」技術特徵，其與引證 1相較，引證 1為習用之水

管逆止閥，閥蓋上未具彈性體，故無法確保壓制閥蓋具防止漏水之功

能。觀諸系爭申請專利非由蓋體構成，其構造簡單。系爭申請專利雖

與引證 2均有擋水之目的，然渠等之構造不同，系爭申請專利以閥門

板擺轉方式達到擋水目的；而引證 2塞體係以擋板部前進移動達到擋

水目的。 

(二)系爭申請專利之中間活動管與引證 2之推柱構造不同： 

系爭申請專利「一中間活動管，可伸入套管內，用以作用閥門機構」

技術特徵，其中間活動管為獨立單一中空管件，不具方向性，直接套

入流量閥及套管內部。反觀，引證 2未就中間活動管有所教示或暗示

者。參諸引證 2之推柱，設在直徑較推柱大之延伸管，故具有方向性。

延伸管一端上之螺帽與水龍頭之外螺紋，以外接方式螺接；延伸管另

一端之套接部與管體外接。換言之，引證 2之推柱非獨立構件，因兩

端外接之故，其整體外觀必大於系爭申請專利之尺寸。準此，系爭申

請專利之中間活動管與引證 2之推柱就構造、目的及功效，均不相同。 

(三)兩者使閥門板關開之手段不相同： 

系爭申請專利「其中在套管內之閥門機構，包括由環繞套管內壁之徑

向突緣形成一具有中央開孔之內環作為閥門座；一位在閥門座左側之

閥門板，其與套管內壁相樞而可被中間活動管作動向左方擺轉而離開

閥門座」技術特徵，雖有利用引證 1第 1圖所示之習用水管逆止閥結

構。然引證 1第 1圖係利用水流在開口兩側之壓力不同，而行閥蓋之

關或開口。而系爭申請專利以中間活動管頂開閥門板，使其保持常開

狀態。申言之，兩者使閥門板關開之手段不相同，且系爭申請專利亦

不具引證 1蓋體之構造，故可簡化閥門機構。 

(四)系爭申請專利之彈性體與引證 2之彈簧構造及技術不同： 

系爭申請專利「一彈性體，其一端固定在套管內壁，另一端為自由端

作用在閥門板的左端面上，使閥門板具有抵壓在閥門座上的傾向」技

術特徵，其與引證 2相較，引證 2之彈簧為螺旋彈簧，固可使塞體抵

壓在出水流道上，防止水流出。然塞體無其他方式，得保持定位於入

水流道。換言之，塞體在入水流道內須藉水壓作用，抵壓在出水流道

彈簧，以保持塞體定位。反觀，系爭申請專利之閥門板軸樞在套管，

故不存在套管內保持定位之問題，閥門板不須利用彈性體，即能藉水

壓作用抵壓在閥門座。系爭申請專利使用平板長條形之彈性體，係因

當閥門板被中間活動管頂開，而閥門板前後方之套管內充滿水時，倘

將中間活動管抽出，閥門板前後方之水壓仍會保持閥門板平衡，水繼

續自閥門座流出。職是，系爭申請專利利用彈性體，係為使閥門板向

右擺轉以抵壓在閥門座，達防止漏水功效。 

(五)引證 1不具使閥門板擺轉之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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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申請專利「其特徵在於在閥門板之外周上形成一凸耳，可經由一

銷與套管內壁軸樞而具擺轉傾向」技術特徵，造成閥門板之擺轉，由

中間活動管所制動者，引證 1第 1圖並無產生此動作之構造。 

(六)系爭申請專利之構造較小與確保停止水流： 

1.系爭申請專利之構造小於引證 2： 

(1)系爭申請專利「中間活動管係可獨立套入流量閥之流體流入端側之內

部，且以其一端依靠在流量閥內部之凸肩，另一端則突出流量閥外，

在流量閥以其流體流入端與套管一端接合在一起時，由中間活動管的

另一端作用在閥門板，使其擺轉」技術特徵，其與引證 2相較，引證

2延伸管一端之螺帽與水龍頭之外螺紋，以外接方式相螺接；另一端

之套接部則與管體外接。套接部為一種卡式快速接頭，系爭申請專利

無此種構造。換言之，引證 2之延伸組件、水龍頭及管體須以延伸管

作仲介，成接續連接之特定外接關係。反觀，系爭申請專利之中間活

動管獨立套入流量閥及套管內，形成內套接關係，且中間活動管之長

度，隱藏於流量閥與套管內部。職是，系爭申請專利之構造必小於引

證 2。 

(2)被告雖主張引證 2之構造較為簡單，且方便製作及組裝云云。然系爭

申請專利之中間活動管，為雙頭平直空心管，一邊可進入流量閥，內

部設有環型狀之凸肩，另一邊放入套管，而於內部接合時，中間活動

管會撐開閥門板，並離開閥門座，彈性體亦會隨之掀起，開啟水流，

使之暢通。職是，系爭申請專利為穩閉型式，非多邊多頭外接之延伸

管體，其整體外觀輕巧好用。 

2.引證 2須將延伸管自管體旋下卸除始能停止水流： 

系爭申請專利中間活動管為獨立套入流量閥及套管內部，不受拘束。

倘流量閥受外力破壞而斷掉，中間活動管將因失去依靠，將由受到水

壓及彈性體力量作用之閥門板，推出套管外，閥門板隨水壓及彈性體

作用，抵靠於閥門座，致流水關斷，以確保水不再流出。反觀，引證

2之水龍頭，因延伸管兩端至少其中一端與管體旋接，故當水龍頭受

破壞時，延伸管仍會與管體嚙合。除將延伸管自管體旋下卸除，否則

水將不斷流出。準此，引證 2之水龍頭因長久使用而漏水時，因延伸

管之套接部與套管上彎處結合部嚙合，而推柱處於推開塞體之狀態，

無法停止水流。 

二、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2與請求項 3具進步性： 

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2與請求項 3為直接依附於請求項 1之附屬項，

包含請求項 1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加以界定，因系爭申請專利請

求項 1具有進步性，合於專利要件，其附屬請求項 2與請求項 3自具

進步性，而符合發明專利要件。 

三、引證 2不得作為認定系爭申請專利不具進步性之先前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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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雖於 104年 10月 20日之準備程序主張，引證 2之創作結構更為

簡單云云。然參酌引證 2之創作人陳振明先生於 104年 4月 7日出具

之宣言書記載，因引證 2之製造與組裝困難，故其放棄生產等語。換

言之，引證 2無法製成實物，不具產業利用性，核與專利法第 22條

規定不符。準此，被告以不具產業價值之引證 2，作為認定系爭申請

專利不具進步性之依據，顯失公平。被告固於 104年 11月 10日之準

備程序辯稱引證 2為較紮實之結構云云。惟以系爭申請專利第 1圖中

間活動管套入流量閥及套管內面鎖結後，構件體積縮短，致其更紮實

且堅固穩定。反觀，由引證 2第 6圖所示可知，仲介外接之延伸管須

一端與水龍頭，另一端與套管相連結，形成長體，致其不紮實與不堅

固。況引證 2係一根有彎角度仲介外接之延伸管，無法將完整管件放

入套管內面，蓋其套管上彎處之結合部為卡制式接頭，其內徑無法貫

通，致使延伸管無法整根穿插入套管內面，自無法穿插進入水龍頭內

面，而須採外接裝配之非隱藏式構造。 

參、被告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並答辯略以： 

一、引證 2推柱與系爭申請專利中間活動管具相同技術手段： 

原告固主張引證 2之推柱，另設在直徑較推柱大之延伸管，其構造複

雜，其與系爭申請專利之中間活動管簡單構造不同云云。然引證 2圖

式第 6圖揭示中間活動管具推柱，可被作動伸入套管內，作用於中空

套管之閥門板時，會推動內部之彈簧件，使閥門板開啟而形成通路。

觀諸引證 2之推柱雖設在直徑較大之延伸管，然延伸管與推柱形成可

與流量閥及管體分離之中間活動管，而其推柱形成可獨立套入流量閥

之流體流入端側之機構，使推柱具有系爭申請專利「可獨立套入一流

量閥之流體流入端側之內部」技術特徵，其與系爭申請專利之中間活

動管具有相同之技術手段及功用。反觀，系爭申請專利為配合中間活

動管獨立套入流量閥之流體，以流入端側之內部，其於流量閥配合端，

除內部需凸肩配合中間活動管插入外，亦須螺帽與流量閥螺合端內部

相接合。準此，系爭申請專利之構件非一體化，管件配合複雜。 

二、系爭申請專利不具無法預期之功效： 

原告雖主張系爭申請專利之中間管活動管，不參與流量閥與套管之連

接工作云云。惟系爭申請專利之主要技術特徵在於利用中間活動管可

獨立套入流量閥之流體，以流入端側之內部，作為閥門板之開啟控制。

而引證 2係利用中間活動管延伸處之推柱，達到相同之功效。參諸引

證 2中間活動管與流量閥、管體可分開，使中間活動管不僅具有系爭

申請專利「可獨立套入一流量閥之流體流入端側之內部」功效，且具

管路連接之功效。準此，系爭申請專利僅為應用引證 2之機構，進行

簡單改變，並未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 

三、系爭申請專利非一體化而管件眾多易致管路磨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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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申請專利之中間活動管一端伸入套管，另一端銜接流量閥之外螺

紋內部，以銜接流量閥。而引證 2揭示中間活動管一端之推柱，可被

作動伸入套管內，另一端螺帽用以銜接水龍頭。系爭申請專利在流量

閥之配合端，不僅內部需以凸肩配合中間活動管之插入，亦需螺帽與

流量閥之螺合端內部相接合。申言之，系爭申請專利除其構件非一體

化外，因其管件配合增多而增加管路之磨損。反觀，引證 2中間活動

管一端具推柱，不僅可達系爭申請專利「一端作用在閥門板上，使其

擺轉離開閥門座而開啟」技術特徵，且另一端具有一體化之結構設計，

方便製作及組裝，故引證 2在結構及結合上較為簡便。倘考慮整體外

觀尺寸，引證 2之推柱小於管路管徑，且無須配合深入流量閥內部之

凸肩，亦可達系爭申請專利「可獨立套入一流量閥之流體流入端側之

內部」功效。質言之，引證 2之中間活動管可改為直管或縮短以變更

長度尺寸。準此，系爭申請專利僅係引證 2之簡單改變。 

四、引證 2揭示系爭申請專利之技術特徵： 

參酌系爭申請專利圖式第 1圖或第 3圖，當系爭申請專利受外力時，

因應力集中關係，凸肩處之總截面積較小，且為切口，其承受應力及

應力集中均較其他部分大，故會從凸肩處斷裂，使中間活動管彈出，

可達阻斷管路流水流出之功效。倘系爭申請專利受外力作用時，非自

水龍頭凸肩處斷掉，將使中間活動管卡在內部無法退出，而閥門板仍

開啟，將無法阻斷管路之水流出。反觀，由引證 2第 5圖與第 6圖可

知，水龍頭閥件受外力時，因應力集中關係會從推柱或套接部斷掉，

延伸進入管件內之構件，會被彈性體之彈性恢復力及水壓推出，而不

會與管體相連接，使閥門板閉合管路，可作為阻斷管路之水流出。就

功效以觀，系爭申請專利與引證 2均達到「可獨立地套入一流量閥之

流體流入端側之內部，而作閥門板之開啟控制」功效；就結構特徵而

言，系爭申請專利與引證 2均藉來自管路另一端可分離之內伸管，使

閥門板開啟形成通路。職是，引證 2揭示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中間

活動管，可伸入套管內」、「用以作用閥門機構」及「可獨立套入一流

量閥之流體流入端側之內部」技術特徵與功效。 

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整理當事人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按受命法官為闡明訴訟關係，得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民事訴訟法第

270條之 1第 1項第 3款、第 463條分別定有明文，行政訴訟法第 132

條準用之。職是，法院於言詞辯論期日，依據兩造主張之事實與證據，

經簡化爭點協議，作為本件訴訟中攻擊與防禦之範圍（見本院卷第 58

頁之 104年 9月 25日準備程序筆錄；第 81至 83頁之 104年 10月 20

日準備程序筆錄）。 

(一)不爭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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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前於 98年 3月 16日以「流量閥關斷控制裝置」向被告申請發明

專利，經被告編為第 98108353號審查，不予專利。原告不服，申請

再審查。案經被告依其所提 103年 8月 1日修正本審查，核認系爭申

請專利有違專利法第 22條第 2項之規定，復以再審查核駁審定書作

成本案應不予專利之行政處分。原告不服原處分，而提起訴願，經濟

部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原訴願，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主要爭執事項： 

當事人主要爭執事項，在於組合引證 1與引證 2可否證明系爭申請專

利請求項 1至 3不具進步性？ 

二、判斷系爭申請專利之進步性： 

(一)適用現行專利法： 

按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高度創作，而可供產業上利用者，雖得

依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然發明係申請前已見於刊物、已公開實施或

已為公眾所知悉者；或無前揭欠缺新穎性情事，而為其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亦不得取

得發明專利。100年 12月 21日修正公布，102年 1月 1日施行之專

利法（下稱修正前專利法）第 21條與第 22條第 1項與第 2項分別定

有明文，均與現行法規定相同。而專利法 100年 11月 29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前，尚未審定之專利申請案，除同法另有規定外，適用修正施

行後之規定，現行專利法第 149條第 1項定有明文。原告前於 98年 3

月 16日以系爭申請專利向被告申請發明專利，而被告為再審查核駁

審定之日為 103年 9月 5日，故關於系爭申請專利有無具備進步性要

件之判斷，應依現行專利法為斷。 

(二)審查進步性之方法： 

進步性之判斷以先前技術為基礎，在產業之原有技術基礎上，判斷專

利申請案是否具有進步性，其重點在於專利之發明或創作與先前技術

之差異，是否容易達成。在認定其差異時，應就專利申請案之發明或

創作為整體判斷，而非其構成要件分別考慮之。換言之，判斷是否符

合進步性要件，並非就專利申請案之發明或創作之各個構成要件，逐

一與先前技術加以比較，而係就申請專利請求項之每項請求項所載發

明或創作整體判斷，審視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之人或熟習

該項技術者，是否依先前技術顯而易知，或依據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

能輕易完成者。故判斷是否具備進步性，得以一份或多份引證文件組

合判斷，其與新穎性採單一文件認定方式，顯有差異。 

(三)本院審理本件順序： 

原告主張引證 2不可證明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至 3不具進步性，組

合引證 1與引證 2亦同等語。被告抗辯引證 2可證明系爭申請專利請

求項 1至 3均不具進步性云云。職是，本院審酌當事人爭點與判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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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性之程序，首先應確定系爭申請專利與引證1至引證2之技術內容、

特徵及範圍，作為比對與判斷進步性之基礎；繼而分析比對系爭申請

專利與引證 1至引證 2，探究組合引證 1與引證 2是否足以揭露系爭

申請專利請求項 1至 3之技術特徵？本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是否依申請前之引證 1至引證 2技術內容所能輕易完成，以認

定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至 3有無進步性？最後判定原告起訴聲明請

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被告應准予系爭申請專利，有無理由。 

三、系爭申請專利技術分析： 

(一)系爭申請專利之技術內容： 

1.先前技術為流體機械用之流量閥： 

(1)本發明係關於一種流量閥，特別是指一種具有關斷裝置之流量閥，可

於不必關斷流體源之情況，直接進行故障流量閥之更換作業。有關流

體機械用之各種流量閥，包括自來水系統之水龍頭，在故障時，通常

必須停機，關斷流體系統，始能進行故障流量閥之更換。例如，在家

庭中常用之水龍頭，倘故障而需進行更換或維修時，必須關斷用戶與

水塔連接之開關閥，待更換或維修水龍頭完後，始能重開開關閥之使

用。此準備過程，不僅使水龍頭更換作業變得甚為麻煩，且影響同一

系統內其他正常的水龍頭亦不能使用，致妨害同一住戶之使用權益。

再者，公共場所裝設之水龍頭，萬一被人惡意破壞，如敲斷、拆卸水

龍頭或被竊，即會造成水資源一直流出而招致無謂之金錢損失。故急

需一種流量閥，可在故障情況，不必關斷流體源而能獨立進行維修或

更換作業，或在被破壞、拆除之情況，亦可自動阻斷流體之流出。 

(2)本發明的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具有自動關斷流體之流量閥。當流量閥自

管路上拆卸下時，即可由流體本身之壓力自動關閉流出口。是利用本

發明，可在不必關斷流體源之情況，隨時進行流量閥之拆卸，以進行

更換或維修。職是，本發明之技術內容可在流量閥故障情形，不必關

斷流體源而隨時進行流量閥之拆卸，以進行更換或維修，或在流量閥

被破壞情形下，可確保流體系統之流體不致外洩（參照系爭申請專利

之先前技術第 10至 12頁）。 

2.系爭申請專利為自動關斷流體之流量閥： 

本發明提供一種具有自動關斷流體之流量閥，在未關斷總流體源之情

況，仍能作更換或維修流體閥。故進行更換或維修流體閥，亦不影響

管路上其他流體閥之正常使用。本發明所提供具有自動關斷流體之流

體閥，其包括：(1)一具有兩端開口的套管，較佳係在兩端開口作有內

螺紋或外螺紋，此視設計而定，其中一端與管路系統之流出時相旋接，

並在兩端開口間設有閥門座；(2)一閥門板，其一端軸樞在管壁上由一

彈性體作用，保持可抵壓在閥門座之傾向；(3)一中間活動管；(4)一流

量閥，其一端為流體流出口，另一端作有螺紋可旋接在套管之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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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口，其中中間活動管係插入流量閥，將與套管相旋接之另一端內，

並伸出流量閥外一長度。 

3.流量閥開啟與關斷流體源之方式： 

當流量閥連同已插入其內之中間活動管旋入套管內時，隨著流量閥之

逐漸旋入套管內之程度，而由伸出流量閥外之中間活動管之另一端，

首先與閥門板接觸，將閥門板逐漸推動離開閥門座，使流量閥與流體

源速通，終至處於完全啟開處於備用狀態。反之，旋出流量閥，則因

流體之壓力作用在閥門板上，並隨著流量閥逐漸退出，閥門板亦緊隨

同步樞轉，轉終至而抵在閥門座，將套管之出口關閉，關斷流體源（參

照專利說明書第 3至 4頁）。準此，系爭申請專利為有效達成發明目

的，採取之技術手段係利用中間活動管可獨立套入一流量閥之流體流

入端側之內部，並以其一端依靠在流量閥內部之一凸肩，另一端則突

出流量閥外，將流量閥之流體流入端與套管一端螺接在一起時，由中

間活動管之另一端作用在閥門板，使其擺轉離開閥門座而開啟。 

(二)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分析： 

被告係以原告於 103年 8月 1日提送修正之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

併同原申請時提送資料進行再審查。而 103年 8月 1日修正後之申請

專利範圍共 3項；其中請求項 1為獨立項，請求項 2至 3為直接依附

於請求項 1之附屬項，系爭申請專利之主要圖面，如附圖 1所示。 

1.系爭申請專利之獨立請求項： 

請求項 1為一種流量閥關斷控制裝置，其包括一套管與一設置在此套

管內之閥門機構；而一中間活動管，可伸入套管內，用以作用閥門機

構，其中在套管內之閥門機構，包括由環繞套管內壁之徑向突緣形成

一具有中央開孔之內環作為閥門座；一位在閥門座左側的閥門板，其

與套管內壁相樞而可被中間活動管向左方擺轉而離開閥門座；一彈性

體而一端固定在套管內壁，另一端為自由端作用在閥門板之左端面，

使閥門板具有抵壓在閥門座上之傾向，其特徵在於在閥門板之外周上

形成一凸耳，可經由一銷與套管內壁軸樞而具擺轉傾向；而中間活動

管係可獨立套入一流量閥之流體流入端側之內部，並以其一端依靠在

流量閥內部之一凸肩，另一端則突出流量閥外，在流量閥以流量閥之

流體流入端與套管一端接合在一起時，由中間活動管之另一端作用在

閥門板，使其擺轉離開閥門座而開啟。 

2.系爭申請專利之附屬請求項： 

請求項 2、3為附屬項，該等請求項內容如後：(1)請求項 2如請求項

1所述之流量閥關斷裝置，其中在套管與流體系統相接端作有螺紋，

可與流體系統之流體流出口相連接，而套管之另一端亦作有螺紋與流

量閥的流體流入端相連接。(2)請求項 3如請求項 1所述的流量閥關斷

裝置，其中流量閥為水龍頭，液壓閥、氣壓閥中之任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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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引證案技術分析： 

(一)引證 1之技術內容： 

1.適格之先前技術： 

引證 1為 89年 12月 1日公告之第 88222522號「改良的水管逆止閥

構造」新型專利案，引證 1公告日早於系爭申請專利之申請日 98年 3

月 16日，其可為先前技術，引證 1之圖式，如附圖 2所示。 

2.引證 1揭露之技術特徵： 

引證 1第 1圖揭示習用之水管逆止閥結構，主要包括一本體(10)、一

蓋體(14)、一插銷(15)及一閥蓋(16)所組合而成，本體內部具一容置空

間(17)、一通孔(18)、三個對外連通之開口(11、12、13)及一穿孔，第

一開口(11)對應內部容置空間(17)之一端，製設一口徑較小之內開口

(18)，其切面形成一斜面，而於容置空間內置設一對應內開口端部且

能蓋合內開口之閥蓋，並利用插銷穿設過閥蓋之穿孔，並固定於本體，

使閥塊能夠以插銷為軸心作開啟與關閉內開口之動作（參照引證 1說

明書第 4頁）。 

(二)引證 2之技術內容： 

1.適格之先前技術： 

引證 2為 97年 11月 11日公告之第 97204988號「出水接頭裝置」新

型專利案，引證 2公告日早於系爭申請專利之申請日 98年 3月 16日，

可為系爭申請專利之先前技術，引證 2之圖式，如附圖 3所示。 

2.引證 2揭露之技術特徵： 

引證 2為一種出水接頭裝置，包括一接頭組件，包括一具有二端之管

體、一塞體、一擋止件及一彈簧；其中管體之二端分別設為一入水端、

一出水端，而於出水端及出水端內部分別設有相通之一出水流道、一

入水流道，入水流道之內徑大於出水流道，所述之擋止件係結合於入

水端之中空環體，塞體及彈簧位於入水流道內，且彈簧頂撐於塞體與

擋止件間，施予塞體常態推抵封閉於出水流道，塞體設有多數個貫穿

周壁，且位於出水流道範圍外之缺口，另管體之出水端設有一結合部。

一延伸組件，一延伸管、一螺帽，其中延伸管具有一入水端、一出水

端，所述之螺帽係設於出水端上，而於入水端設有一突出之推柱。一

設於推柱周圍之套接部，推柱中心設有一連通內部與外界之流路，且

推柱周壁上設一以上與流路連通之進水槽口，套接部係與管體之結合

部匹配結合，而推柱則插入出水流道且推開塞體，推柱與出水流道周

壁之間設有一防漏墊圈（參照引證 2請求項 6）。 

五、引證 1、2無法證明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至 3不具進步性： 

(一)組合引證 1、2無法證明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不具進步性： 

1.引證 1揭露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技術特徵部分： 

(1)引證 1第 1圖揭示習用之水管逆止閥結構，主要包括一本體(1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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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體(14)、一插銷(15)及一閥蓋(16)所組合而成，本體內部具一容置空

間(17)，容置空間內置設一對應內開口(18)端部且能蓋合內開口之閥蓋，

並利用插銷穿設過閥蓋之穿孔，並固定於本體，使閥塊能夠以插銷為

軸心作開啟與關閉內開口之動作，其中引證 1本體、內開口、閥蓋，

可對應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之套管、閥門座、閥門板。準此，揭露

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其中在套管內之閥門機構，包括由環繞套管

內壁之徑向突緣形成一具有中央開孔的內環作為閥門座；一位在閥門

座左側之閥門板，其與套管內壁相樞可被中間活動管向左方擺轉而離

開閥門座」技術特徵，如附表所示。 

(2)引證 1第 1圖揭示閥蓋之外周上形成一凸耳，可經由一插銷穿設過閥

蓋上凸耳之穿孔，並固定於本體，使閥塊能夠以插銷為軸心作開啟與

關閉內開口之動作，其中引證 1凸耳、插銷，可對應系爭申請專利請

求項 1之凸耳、插銷。職是，揭露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在閥門板

之外周上形成一凸耳，可經由一銷與套管內壁軸樞而具擺轉傾向」技

術特徵，如附表所示。 

2.引證 1未揭露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技術特徵部分： 

引證 1僅揭露閥蓋可於本體樞擺動作，並無系爭申請專利之中間活動

管設置及中間活動管之另一端作用在閥門板，使其擺轉離開閥門座而

開啟之技術手段。準此，引證 1未揭露上開技術特徵。 

3.引證 2揭露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技術特徵部分： 

(1)引證2第6圖揭示一種水龍頭(40)接頭裝置，包括一具有二端之管體(11)

及一設置於管體內之一塞體(12)，其中引證 2水龍頭、管體及塞體，

可對應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之流量閥、套管及閥門機構，揭露系爭

申請專利請求項 1「一種流量閥關斷控制裝置，其包括一套管；一設

置在此套管內之閥門機構」技術特徵，如附表所示。 

(2)引證 2第 6圖揭示延伸管(31)於入水端(310)設有一突出之推柱(311)，

推柱插入管體(11)出水流道且推開塞體(12)，其中引證 2延伸管可對應

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之中間活動管，揭露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一

中間活動管，可伸入套管內，用以作用該閥門機構」技術特徵，如附

表所示。 

(3)引證 2第 6圖揭示塞體及彈簧位於管體入水流道內，且彈簧頂撐於塞

體與擋止件間，使塞體具有抵壓在出水流道上之傾向，其中引證 2彈

簧、塞體、出水流道可對應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之彈性體、閥門板、

閥門座，揭露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一彈性體，其一端固定在套管

內壁，另一端為自由端作用在閥門板之左端面，使閥門板具有抵壓在

閥門座之傾向」技術特徵，如附表所示。 

4.引證 2未揭露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技術特徵部分： 

(1)引證 2利用延伸管出水端設有螺帽與水龍頭螺接成一體形態，而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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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端一體成型有一突出的推柱，當推柱插入管體出水流道，延伸管入

水端之套接部與管體結合部接合在一起時，由推柱作用在塞體上，推

動塞體使出水流道形成通路，雖具有相當於系爭申請專利中間活動管

突出流量閥外一端作用在閥門板，使其擺轉離開閥門座而開啟之技術

特徵。惟系爭申請專利中間活動管為套入一流量閥之流體流入端側之

內部，並以其一端依靠在流量閥內部之一凸肩，另一端套入套管，套

管一端與流量閥之流體流入端接合，故中間活動桿係可活動式套入流

量閥及套管內部，不受兩構件所拘束，其與引證 2第 6圖延伸管出水

端設有螺帽與水龍頭螺接，延伸管入水端之套接部則與管體結合部接

合，延伸管受到水龍頭與管體兩端固定接合所拘束，故兩者連接結構

明顯不同。 

(2)引證 2雖具有當在流量閥故障情形，將水龍頭一體連動延伸管自管體

拆卸，則推柱會脫離管體，塞體因彈簧彈力及水壓作用而封阻出水流

道，可在不必關斷流體源而隨時進行流量閥之拆卸，以進行更換或維

修之效果。惟由於系爭申請專利中間活動桿係可活動式套入流量閥及

套管內部，而不參與兩者連接，故針對在流量閥內部遭受破壞將使其

內部之凸肩斷裂，中間活動管因失其抵靠，即受水壓及彈性體力量之

閥門板推出套管外，而由閥門板將閥門座關閉，確保流體系統之流體

不致外洩。 

(3)引證 2水龍頭內部遭受破壞時，延伸管仍因受管體兩端固定接合之拘

束，使推柱作用在塞體，而無法確保流體系統之流體不致外洩，除非

是斷裂位置剛好在延伸管套接部與管體結合部接合處，則推柱方不受

管體拘束，而被彈簧彈出而脫離管體，確保流體系統之流體不致外洩，

故系爭申請專利具有引證 2無法預期之功效。職是，以引證 2未揭露

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中間活動管係可獨立套入一流量閥之流體流

入端側之內部，且以其一端依靠在流量閥內部之一凸肩，另一端則突

出流量閥外，在流量閥以流量閥之流體流入端與套管一端接合在一起

時，由中間活動管之另一端作用在閥門板，使其擺轉離開閥門座而開

啟」技術特徵。 

5.引證 1、2未揭露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技術特徵部分： 

(1)因引證 1及 2均未揭露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中間活動管係可獨立

套入一流量閥之流體流入端側之內部，並以其一端依靠在流量閥內部

之一凸肩，另一端則突出流量閥外，在流量閥以流量閥之流體流入端

與套管一端接合在一起時，由中間活動管之另一端作用在閥門板，使

其擺轉離開閥門座而開啟」技術特徵。且不具流量閥內部遭受破壞時，

可確保流體系統之流體不致外洩之功效。準此，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非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引證 1及 2之組合而能輕

易完成，足認引證 1及 2之組合無法證明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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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性。 

(2)被告雖抗辯稱：系爭申請專利之主要技術特徵，在於利用一中間活動

管可獨立套入一流量閥之流體流入端側之內部，作為閥門板之開啟控

制；引證 2利用中間活動管延伸處之推柱，而中間活動管與流量閥、

管體可分開，同樣達到「可獨立套入一流量閥之流體流入端側之內部，

作為閥門板之開啟控制」功效，較系爭申請專利具管路連接功效。另

引證 2之第 5、6圖所示，水龍頭閥件受外力時，因應力集中關係必會

從推柱或套接部斷掉，此時延伸進入管件內之構件，同樣會被彈性體

之彈性恢復力及水壓推出，不會與管體連接在一起，使閥門板閉合管

路可作阻斷管路之流水流出云云。惟查： 

系爭申請專利中間活動管係套入一流量閥之流體流入端側之內部，並

以其一端依靠在流量閥內部之一凸肩，另一端套入套管，套管一端與

流量閥的流體流入端接合，故中間活動桿係可活動式套入流量閥及套

管內部，不受兩構件所拘束，其與引證 2第 6圖延伸管出水端設有螺

帽與水龍頭螺接，延伸管入水端之套接部則與管體結合部接合，延伸

管受到水龍頭與管體兩端固定接合所拘束，故兩者連接結構明顯不

同。 

引證 2雖具有當在流量閥故障之情形，將水龍頭一體連動延伸管自管

體拆卸，則推柱會脫離管體，塞體因彈簧彈力及水壓作用而封阻出水

流道，可在不必關斷流體源，而隨時進行流量閥的拆卸，以進行更換

或維修之效果。惟系爭申請專利中間活動桿係可活動式套入流量閥及

套管內部，並不參與兩者連接，故針對在流量閥內部遭受破壞時，將

使其內部之凸肩斷裂，中間活動管因失其抵靠，即受水壓及彈性體力

量之閥門板推出套管外，而由閥門板將閥門座關閉，確保流體系統之

流體不致外洩。準此，引證 2水龍頭內部遭受破壞，因延伸管仍因受

管體兩端固定接合之拘束，使推柱作用在塞體，而無法確保流體系統

之流體不致外洩，除非是斷裂位置剛好在延伸管套接部與管體結合部

接合處，則推柱方會不受管體拘束，而被彈簧彈出而脫離管體，確保

流體系統之流體不致外洩，故系爭申請專利具有引證 2無法預期之功

效。 

被告雖抗辯稱因應力集中關係，必會從推柱或套接部斷掉云云。惟當

水龍頭遭受外力破壞，並不限敲打，如被剪切工具剪斷或其他機具破

壞。則將直接造成水龍頭內部遭受破壞，故系爭申請專利相較引證 2，

將具有確保流體系統之流體不致外洩之有益功效。況引證 2延伸管出

水端設有螺帽與水龍頭螺接，延伸管入水端之套接部與管體結合部接

合，其應力集中之斷裂點未必是在延伸管入水端之套接部與管體結合

處，亦可能在延伸管出水端設有螺帽與水龍頭螺接處。職是，被告上

開理由，不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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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合引證 1、2無法證明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2不具進步性： 

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2為請求項 1之附屬項，其權利範圍包括請求項

1之全部技術特徵及請求項 2附加技術特徵「套管與流體系統相接端

作有螺紋，可與流體系統之流體流出口相連接，而套管之另一端亦作

有螺紋與流量閥之流體流入端相連接」。因引證 1、2之組合無法證明

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不具進步性。準此，引證 1、2之組合，不能

證明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2不具進步性。 

(三)組合引證 1、2無法證明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3不具進步性： 

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3為請求項 1之附屬項，其權利範圍包括請求項

1之全部技術特徵及請求項 3附加技術特徵「流量閥為水龍頭，液壓

閥、氣壓閥中之任一種」。因引證 1、2之組合無法證明系爭申請專利

請求項 1不具進步性。職是，引證 1、2之組合，不能證明系爭案請

求項 3不具進步性。 

六、本判決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以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 1至 3與引證 1至引證 2之組

合進行分析比對，認定引證 1至引證 2之組合，無法證明系爭申請專

利請求項 1至 3不具進步性。原處分雖以系爭申請專利違反專利法第

22條第 2項規定，作成不予專利之審定，然有未洽，訴願機關為駁回

之決定，亦有未合。原告執以指摘，為有理由。職是，本件事證明確，

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暨被告應就系爭專利申請作成准予

專利之審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伍、毋庸審究部分之說明： 

因本件事證已明，已足以命被告作成原告所申請內容之行政處分，故

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條，行政

訴訟法第 98條第 1項前段、第 200條第 3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2  月  17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忠行 

                法 官 曾啟謀 

                法 官 林洲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

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 2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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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1第 1項前段），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同條第 1項但書、第 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

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

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

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

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

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

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

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

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

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

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蔡文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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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附圖附圖附圖 1111：：：：系爭申請專利系爭申請專利系爭申請專利系爭申請專利主要圖面主要圖面主要圖面主要圖面 

 

 

 

 

 

 

 

 

 

 

 

 

 

    

附圖附圖附圖附圖 2222：：：：引證引證引證引證 1111 之圖式之圖式之圖式之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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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附圖附圖附圖 3333：：：：引證引證引證引證 2222 之圖式之圖式之圖式之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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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系爭系爭系爭系爭申請專利請求項申請專利請求項申請專利請求項申請專利請求項 1111 與引證與引證與引證與引證 1111、、、、2222 技術特徵比對表技術特徵比對表技術特徵比對表技術特徵比對表    

系爭專利系爭專利系爭專利系爭專利    
請求項請求項請求項請求項 1111    

引證引證引證引證 1111    引證引證引證引證 2222    

一種流量閥關斷控制
裝置，其包括：一套
管；一設置在此套管內
的閥門機構；  

 
第 6 圖揭示一種水龍
頭 40 接頭裝置，包括
一具有二端的管體
11，及一設置於該管體
內之一塞體 12 

及一中間活動管，可伸
入套管內，用以作用該
閥門機構 

 
第 6 圖揭示延伸管 31
於入水端 310 設有一
突出的推柱 311，該推
柱插入管體 11 出水流
道且推開塞體 12 

其中在套管內的閥門
機構包括由環繞套管
內壁的徑向突緣形成
一具有中央開孔的內
環作為閥門座；一位在
閥門座左側的閥門
板，其與套管內壁相樞
而可被中間活動管向
左方擺轉而離開閥門
座； 

第 1 圖揭示習用之水管
逆止閥結構，主要包括
一本體 10、一蓋體 14、
一插銷 15 及一閥蓋 16
所組合而成，該本體內
部具一容置空間 17，該
容置空間內置設一對應
內開口18端部且能蓋合
內開口之閥蓋，並利用
插銷穿設過該閥蓋上之
穿孔，並固定於本體
上，使閥塊能夠以插銷
為軸心作開啟與關閉內
開口的動作 

 

及一彈性體，其一端固
定在套管內壁，另一端
為自由端作用在閥門
板的左端面上，使閥門
板具有抵壓在閥門座
上的傾向 

 
第 6 圖揭示塞體及彈
簧位於管體入水流道
內，且彈簧頂撐於塞體
與擋止件之間，使塞體
具有抵壓在出水流道
上的傾向 

其特徵在於在閥門板
的外周上形成一凸
耳，可經由一銷與套管
內壁軸樞而具擺轉傾
向； 

第 1 圖揭示閥蓋的外周
上形成一凸耳，可經由
一插銷穿設過該閥蓋上
凸耳之穿孔，並固定於
本體上，使閥塊能夠以
插銷為軸心作開啟與關
閉內開口的動作 

 

及該中間活動管係可
獨立地套入一流量閥
的流體流入端側的內
部，並且以其一端依靠
在流量閥內部的一凸
肩上，另一端則突出流
量閥外，在流量閥以流
量閥的流體流入端與
套管一端接合在一起
時，由中間活動管的該

 延伸管出水端設有螺
帽與水龍頭螺接成一
體形態，於入水端設有
一突出的推柱，當推柱
插入管體出水流道，該
水龍頭一體連動延伸
管入水端之套接部與
管體結合部接合在一
起時，由該推柱作用在
塞體上，推動塞體使出
水流道形成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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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端作用在閥門板
上，使其擺轉離開閥門
座而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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